采购需求

为鼓励不同品牌的充分竞争，如某产品的某技术参数或要求属于个别品牌专有，则该技术参数及要求不具有限制性，投标人可对该参数或要求进行适当调整，但这种调整整体上要优于或相当于采购文件的相关要求，并说明调整理由，且该调整须经评标委员会审核认可。
1、在采购活动开始前没有获准采购进口产品而开展采购活动的，视同为拒绝采购进口产品。
2、下列采购需求中标注进口产品的货物均已履行相关论证手续，经核准采购进口产品，但不限制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国内产品参与竞争。未标注进口产品的货物均为拒绝采购进口产品。
3、中标人提供的货物为进口产品的，供货时须向采购人提供所投进口产品的海关报关单等证明材料。
1、 [bookmark: _Hlk96158360][bookmark: _Hlk106267351]货物需求一览表
	序号
	产品 名称
	采购技术参数
	规格
	三年预估使用量
	单位
	最高单价限价（元）
	备注

	1
	经皮导入器
	1.扩张器：6F，穿刺针：21G、22G；
2.适用于放射介入引导下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PTCD)。包含：穿刺针（21G/22G可选，菱口/斜口可选），同轴扩张器（头端超清铂金显影环），导丝（匹配21G/22G穿刺针的小弯头导丝）。无菌成套包装。
	各规格
	150
	套
	1000
	

	2
	胆道引流导管
	1.外引流管：导管外径：7F、8.5F、10F，导管长度：25cm、30cm。适用于放射介入引导下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PTCD)。引流管头端形状包括Q型和猪尾型，带有亲水涂层，配备定位显影环，具备多角度侧孔。管体超弹抗折耐挤压，扭转720°不打折。无菌成套包装；
2.内外引流管：导管外径：8.5F、10F，导管长度：40cm。适用于放射介入引导下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PTCD)。引流管头端形状包括Q型和猪尾型，带有亲水涂层，配备定位显影环，具备多角度侧孔。管体超弹抗折耐挤压，扭转720°不打折。无菌成套包装。
	各规格
	60
	根
	1000
	

	[bookmark: _GoBack]说明：
1. 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必须标明所投货物的品牌与参数，保证原厂正品供货。
2. 本项目主要产品为表中序号为1 的“经皮导入器”，主要产品名称、品牌、规格、型号（如有）、数量、单价等信息将在中标结果公告中公示。
3. 三年预估使用量仅供投标人报价时参考，按实结算；
4. 本项目一次性规划，分步实施，按实结算。本项目进入采购人医院SPD管理（费率：1.4%）；
5.供货期内如遇国家、省医保带量采购等相关政策调整，按国家、省医保带量采购等相关政策执行。 
6.所投产品如有两票制要求则须执行两票制相关要求；所投产品如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中心有相关要求，则须执行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中心相关要求。
7.中标人供货价格计算方式如下：最高限价（单价）×中标费率=供货价格（单价）。如所投产品的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中心平台限价低于该项目供货价格（单价），则按平台限价（单价）×中标费率=供货价格（单价）。供货价格（单价）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8.所有技术参数及要求采购人验收时将逐条核对，如发现与实际情况不符、虚假响应等，采购人有权报监管部门并追究违约责任。
9.投标人应按照采购文件要求提供证明材料。若投标提供了采购文件未要求的证明材料，评标委员会将不予评审。
10.投标人提供的证明材料须清晰的反映评审内容，如因材料模糊不清，导致评标委员会无法辨认的，评标委员会可以不予认可，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11.本项目最高投标费率：100%，报价费率高于最高投标费率为无效报价，按废标处理。


二、质量要求
1.投标人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标识清楚、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或行业现行标准的要求。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达到经主管部门批准的企业现行标准要求，符合采购人采购文件和投标人投标文件所要求的技术标准。杜绝证照不全、假冒、伪劣、过期、失效、淘汰或不合格的产品进入医院，否则，投标人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2.保证投标产品的质量，其供货时剩余有效期时间不得少于有效期的2/3。
3.保证是原产地生产的原装产品，否则视为假冒伪劣产品。
三、供货期
自合同执行日起三年或采购费用总额达到本项目总中标价（预算金额*中标费率）时，两者以先到者为准，在供货期内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分批供货，据实结算。
四、供货及售后要求
1.中标人接到采购人供货通知，根据采购人通知的规格型号和数量按计划送货，按照采购人要求送至指定地点，负责运输。
2.中标人根据采购人采购计划进行供货，不允许超计划供货，超出计划的数量，采购人不予验收入库，由中标人无条件带回。
3.中标人所投的品牌货物在供货或使用过程中出现质量和使用问题，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直至采购人满意，且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4.按采购人实际需求进行供货，中标人须无条件满足采购人需求，确保供货质量并及时供货。
五、验收
验收时采购人和中标人双方共同实施验收工作，验收合格后，结果和验收报告经双方确认后生效。
六、付款方式
   1、分批供货，根据每月实际使用量入账，按采购人规定结算，即从采购人收到中标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之日起六个月后支付与发票金额相应的货款。
2、采购人付款前，中标人应向采购人开具等额有效的增值税发票，中标人开票载明主体需与合同主体一致,采购人未收到发票或收到发票与合同主体不一致的，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直至中标人提供合格发票，并不承担延迟付款责任。

